
关于2026级研究生新生
办理户口迁移的通知

一、户口迁移注意事项
1.定向（在职）以及委托培养的研究生不迁移户口；非定向（非在职）的研究生自愿迁移户口，可选择迁移或不迁移户口，迁入户口属于高校集体户口，应遵循《北京市高校集体户口管理办法》管理。入学时未迁移户口的同学在校期间不再办理迁移。录取后办理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录取当年不能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2.户口迁往地址一律填写：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长于大街11号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待迎新系统开通后，所有新生均需要填写户口是否迁移的信息。户口迁移材料自带，报到当天现场提交，逾期不予办理，视为自愿放弃迁移。
3.京外生源需提供当地公安机关开具的户口迁移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需粘贴在背面）；之前本科或硕士在京就读且户口在校的新生，需提供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原件（身份证复印件需粘贴在背面）及高校集体户首页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迁移手续。
二、关于户口迁移证的说明
1.户口迁移证内容：（1）户主或与户主关系必须填写为“本人”或“持证人”；（2）出生地和籍贯两项必须填写为XX省XX市或县；（3）婚姻：若此项为空白，请提供原家庭户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并粘贴在户口迁移证背面。如已结婚，需携带结婚证至当地派出所更改婚姻状况后，再开具户口迁移证；（4）迁移原因必须有“招生”字样，不能是“毕业”或“其它”； （5）户口迁移证必须加盖骑缝章及右下角处户口专用章，右侧空白列加盖以下空白章、空白章或系统自带其他标记；若有手写改动，需在改写处加盖户口专用章；（6）除曾用名、职业可以为空项外，其余信息必须逐项填写，不能缺项。
2.户口迁移证、居民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上所写姓名必须一致，同音不同字无效。
3.“户口迁移证”上注明的有效时间不影响入学后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请勿担心。
三、其他
1.根据公安机关相关规定，每年新生在入学时统一办理户口迁入，逾期未按要求办理户口迁入的新生视为自愿放弃，在校期间再无机会将户口迁入学校。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后，常住人口登记卡由保卫处统一管理，在校期间不可办理迁出。
2.学生户口为高校集体户口，不等同于北京居民户口。新生入学时统一办理迁入，毕业时应当及时办理迁出，毕业两年及以上未迁出的滞留户口拟由属地公安强制迁回入学前生源地。
3.在校就读期间，未迁户学生不影响在京换领身份证、办理签证、护照等相关事宜。
4.新生落户工作完成时间需要6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不能办理身份证丢失补办、到期换领及护照、港澳通行证、房产交易等户口相关业务，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
5.户口相关工作会在“平安社科大”微信公众号发布，请及时关注。
6.户口迁移相关问题，可咨询户籍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良乡校区 010-81360100；望京校区 010-69386265
                                           
户籍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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